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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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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规定 ,

本宗国有建设用地业经依法批准,决定以划拨方式提供。

使用本宗建设用地的单位或个人,必须遵守本 《国有建

设用地划拨决定书》(以下简称决定书)的规定。

本决定书是依法以划拨方式设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使用国有建设用地和申请土地登记的凭证。

签发机关:杭州市 临安分局

签发时间:2o” 年 12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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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本宗地的批准机关和使用权人

批准机关:监安区人民政府 ;

批准文号:杭临规划资源供字 (⒛22)109号
;

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肄设管理有限

公司;

建设项目名称:钱锦学校新建项目。

二、本宗地的用途:教育用蚰。

三、宗地编号:⒛”-145-Ol。

四、本宗地坐落于 滨湖新城。

本宗地的平面界限为 /

其平面界限图详见附件 l。

本宗地的竖向界限以

上界限,以

下界限,高差为  / 米。其竖向界限图详见附件 2。

本宗地空间范围是以上述界址点所构成的垂直面和上、下高

程所在的水平面封闭形成的空间范围。

五、本宗地总面积大写伍万玖仟肆佰叁拾玖平方米 (小 写

5%39。OO平方米 )。 其中划拨宗地面积为大写伍万玖仟肆佰叁拾

玖平方米 (小 写 59439.00平方米 )。

为

 
为

ˉ
3ˉ



六、本宗地划拨价款为大写 壹佰壹拾叁点肆壹叁零伍

万元 (小 写 113.413050万 元 )。

一般规定

七、本宗土地属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者拥有划拨建设用

地使用权。宗地范围内的地下资源、埋藏物和市政公用设施均不

属划拨范围。

八、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经依法登记后受法律保护,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侵占。

九、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必须按照本决定书规定的用途和

使用条件开发建设和使用土地。需改变土地用途的,必须持本决

定书向市、县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报有批准权的人

民政府批准。

十、本决定书项下的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未经批准不得擅自

转让、出租。需转让、出租的,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持本

决定书等资料向市、县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报有批

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十一、在本宗地使用过程中,政府保留对本宗地的规划调整

权。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对本宗地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及

其附属设施进行改建、翻建、重建的,必须符合政府调整后的规

划。

十二、政府为公共事业需要而敷设的各种管道与管线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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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穿越本宗土地,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提供便利。

十三、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对本宗土地的使用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予以配合。

十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 ,

市、县人民政府可以收回土地使用权:

l。 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的;

2.为 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需要调整使用土地的;

3,自 批准的动工开发建设日期起,逾期两年未动工开发建

设的;

4,因用地单位撤销、迁移等原因,停止使用土地的。

特别规定

十五、本宗土地只限用于建设钱锦学校新建项目 项目。

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在宗地范围内新建建筑物、构筑物及

其附属设施,应 当符合土地使用标准的规定和市、县城市规划主

管部门、项目建设主管部门确定的宗地规划、建设条件。宗地规

划、建设条件详见附件三。其中:

主体建筑物性质

附属建筑物性质

总建筑面积 59侣 9。OO平方米;

建筑容积率不高于 1。OO不低于 0,50;

建筑限高⒛,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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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密度不高于 30,OO不低于 0,OO;

绿地率不高于 0,OO不低于 35。OO;

其他土地利用要求。

十六、本宗地用于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其宗地

范围内的住房建筑总面积为大写垦平方米(小 写___平方米 ),

住房总套数不少于套。其中,单套建筑面积为 50平方米以下的

廉租住房套,单套建筑面积为 0,OO平方米以下的套。

用于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不得改变土地用途。

十七、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承建下列公共设施,并在

建成后移交给政府

十八、本建设项目应于⒛⒛ 年 12月 29日 之前开工建设 ,

并于   2⒆6年 12月 29日 之前竣工。不能按期开工建设的,

应向市、县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延期,但延期期限不得超

过一年。

用于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开发建设期限不得超

过三年。

十九、项目竣工验收时,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对本决定书规定

的土地开发利用条件进行检查核验。没有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

的检查核验意见,或者检查核验不合格的,不得通过竣工验收。

二十、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不按本决定书规定的开发建设

期限进行建设,造成土地闲置的,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二十一、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依法合理使用和保护土

-6ˉ



地。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在本宗土地上的一切活动,不得损害

或者破坏周围环境或设施,使国家、集体或者个人利益遭受损失

的,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予以赔偿。

二十二、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违反本决定书规定使用土地

的,依法予以处理。

二十三、本决定书未尽事宜,市、县人民政府自然资源行政

主管部门可依据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另行规定,作为

本决定书的附件。

附 则

二十四、本决定书由市、县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签发。

二十五、本决定书一式四份,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持二份 ,

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留存二份。

二十六、本决定书自签发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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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l

划拨宗地平面界限图

比例尺 :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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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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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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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拨宗地竖向界限图

采用的高程系:

比例尺: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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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划拨宗地规划/建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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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 l也

□
万

一
不 l也 名 钅弋钅帛字校新建项目

一
不 士也

冂
凵

H

工

爪

川
面 (平艿米) 59439

上
凵

“玑建 地 (平艿米)

界 址 点 坐 柝

序 号
囗
万占

灬

坐 柝
边 长

×(m) y(m〉

1 U1 3345291.894 475755,841
25,4

2
0
∠

l

∪
3345291.94 475781.239

12,58
3 J3 3545292,O11 475793.814

26,86
4 J4 3345292,O85 47582O673

63,5
5 J5 3345292.188 475884.172

15,31
6 J6 3345292.213 475899.482

159,26
7 J7 3345292.655 476O58.741

59.69
8 J8 3345232.961 476O58.741

51,55
9 U9 3345232.961 47611O。 289

389
1O J1O 5345229,O9 476110.716

2,65
11 J11 3345226,455 476111,O29

2,640
∠ U12 3345223,835 476111.558

2,63
13 U13 3345221,228 476111,7O1

2,62
14 J14 3345218.636 476112,O57

2,6
15 J15 5345216。 O58 476】 12,426

259
16 U16 3345213.493 476112,8O5

2.58
17 J17 334521O。 943 476113,193

2.57
18 U18 33452O8,4O6 476113.591

2,56
19 J19 33452O5.882 476113,995

2.54
2O J2O 33452O3,572 476114.4O6

勰 觇划剔°
∠ U21 53452OO。 875 476114,823 Wv

卩
双
筏
⌒

斜专砜乏
制表:王 仁波 审校:朱文海 鼯引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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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址 占 成 栗 主
亻X

第 2  页

共 3  页

宗 地 号

一
不 l也 名 钅弋钅帛学校新建项目

界 址 点 坐 柝

序 号 点 号
坐 柝

边 长
X(m〉 y(m)

0
∠ J21 35452OO。 875 476114.823

2,52
22 J22 3345198,592 476115.243

O.43
23 J23 3345197,97 476115.315

16,71
24 J24 3345192,54】 476○ 99.512

835
25 U25 334519O,429 476O91,454

O,28
26 J26 3345190,彳 61 476O91.5O3

285
27 J27 3345189,459 476O88.766

2,3
28 J28 5345187.234 476089.548

2.83
29 J29 3345187,934 476O92O89

8.24
3O J3O 3345179,947 476O94,124

8O9
31 J31 3345】 81 994 4761O1 954

1.46
32 J32 334518O,675 4761O2,586

1O.81
33 U33 334517O,228 4761O5.357

22.91
34 U34 3345147.996 47611O。 88

4,69
35 J35 3345143.969 4761O8,466

82,83
36 J36 3345128,874 476O27。 O2

2.4
37 U37 3345131,262 476O26,789

5,24
58 J38 334513O.328 476O21.631

78,8
39 U39 3345116,O79 475944,151

2,4
40 J4O 5345115,646 475941.773

3,99
41 J41 3545114,925 475957.851

7,98
42 U42 3345113.488 47593O。 OO5

5.17
43 J43 3345112,563 475924,922

4,36
44 J44 3345111,787 47592O,629

4.阢
45 J45 3345111.O18 475916.34

柳 淝堋46 J46 334511O。 326 475912.451

资料专田茸 焉

鲫 嘤
钿|表 :王仁波 审校:朱文海

弧





界 成 栗 表址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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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不 l也

□
万

由
不 l{匕 名 钅弋钅帛学校新建项目

界 址 点 坐 柝

序 号
□
万

占

灬

坐 lT

边 长
X〈 m) y(m)

46 J46 334511O.526 475912.451
6,32

47 J47 33451O9.232 4759O6226
5.11

48 J48 33451O8.362 4759O1.188
7.47

49 J49 3345107.116 475893.821
6.27

5O J5O 33451O6,O98 475887,635
5.47

51 J51 33451O5234 475882,233
5.46

52 J52 33451O4,394 475876,834
4.67

53 J53 33451O3,698 475872.221
5.86

54 U54 33451O2.853 475866422
2.31

55 U55 33451O2.53 475864,134
o.32

56 J56 33451O2,471 475863824
1,O6

57 J57 33451O2.276 475862,784
9.37

58 J58 33451OO。 593 475∶853.569
4981

59 J59 3345O96.627 475803,913
1O,76

60 J6O 3345O95,353 475;793,228
】2.3

61 J61 3345O94,O43 475781,OO1
15,53

62 U62 3345O92,782 475∴767,532
】】.73

63 J63 5345O91,855 475755,841
2OO,O4

1 J1 3345291,894 475755,841

匍|表 :王仁波 审校:朱文海




